布鲁纳认为：“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是知识获得的主动参与者。”在教学中，学生通过自己知识的再发现，获得知识，是学生深刻学习理解课程的有效途径。学生自己从各种事例归纳结论，参与知识的发现过程，并用来解决新问题。教师的主要任务也不是向学生传输现成的知识，而是为学生发现知识创造条件和提供帮助。例如教师提出学习课题，设想、假设，学生围绕所取的假设展开讨论。或者学生提出课题，整个过程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教师仅仅是学生学习的辅助者、组织者。这种学习形式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理解能力的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精神，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以数学课“以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数学六年制第十册第三单元‘能被３整除的数的特征’的教学为例。教学首先复习能被２或５整除的数的特征，并进一步明确这个特征主要是通过观察２或５倍数的个位数字获得的。然后让学生按顺序列出３的倍数，引导学生观察３的倍数的个位数字，看看有没有共同特征。学生通过观察发现，３的倍数的个位数字从０到９什么数都有，没有什么特征可循。这样做，既消除了先行学习对后继学习的影响，又激起了学生的疑问。在此基础上，教师明确地告诉学生，只要对３的倍数进行新的分析，开动脑筋思考，能被３整除的数的特征便会发现，从而使学生的好奇心升华为求知的欲望，转化为学习的动机。…… 我的做法是:在３的倍数中选择一个３位数,让学生把这个３位数的各数位上的数字交换位置，如，１２３→１３２、２１３、２３１、３１２、３２１。再让学生检验交换后的各数是不是还是３的倍数。学生惊奇地发现：交换后的５个数都是３的倍数。接着我又让学生把以上６个数字中的３换成４进行检验，学生又惊奇地发现:１、２、４组成的６个数均不是３的倍数。通过这样的铺路搭桥，使学生的思维集中到了能被３整除的数与数中各个数位上的数有关。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紧紧抓住１、２、３三数和与１、２、４三数之和同３的关系进行分析、考察，从而使学生发现:１、２、３三数之和为６，是３的倍数，而１、２、４三数之和为７，不是３的倍数。进而使学生作出‘能被３整除的数，各数位上的数的和也能被３整除’的假设。因此，对于上述能被３整除的数的特证的假设，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考察验证。我首先要求学生把本课中所列举的３的倍数各数位上的数加起来，看所得的和是否能被３整除。再让学生从数字卡片中任意抽出和为９或１２或１５的数字卡片若干张，分别摆成不同的多位数，边摆边计算，使学生进一步明确能被３整除的数的特征。接着，我又让学生抽出一些数字和不能被３整除的数字卡片组成数进行反证。最后再总结归纳出能被３整除的数的特征是：一个数的各数位上的数的和能被３整除,这个数就能被３整除。”①   

这种学习是把课本中的某些知识看作是某种现象的可靠的解释或假设，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解释世界的参照，在解决问题时并不是拿来即用，而是需要按照具体情景再思考、理解、创造。学生要凭自己的经验、信息对其分析、检验、批判，通过自己的探究活动，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文本，从事实中归纳出结论，再把结论与自己原有的经验联系起来，纳入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之中。在学习中，学生不断体验成功的满足，使他们的心理状态从外部支配转向内部支配，从而建立起自主学习机制，达到深层理解文本的目的，完成对知识的理解。

教师指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时，既要强调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教学过程是不断地给学生制造认知上的冲突或打破已有认知平衡的过程。教师成为学生学习过程的帮助者、引导者、促进者和支持者，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平等的一员”，不再是已有知识的提供者和灌输者。学生是整个学习过程的主动发现者、交流合作者、新知识生成者。







